
 

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產品發表平台】專案說明書 

 

展覽概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專案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「高雄自動化工業展」2012年首度新增【產品發表平台】免費送 ！ 

     展覽期間(共計 5天)，單一廠商參展三攤位以上，可免費提供產品發表空間使用。現

場空間寬敞，投影機、講桌及座椅設備齊全，透過此平台，參展廠商可發表公司產品、研發

技術成果、相關合作方案，並藉由本報宣傳，廣邀各界參觀，積極提升參展廠商交易商機。 

     大會另推出【報名五贈一、十贈二攤位優惠】、【贈送高雄自動化工業展大會會刊廣

告】、以及【經濟日報「高雄自動化工業展專刊」廣告優惠】，2012年加碼【產品發表平台】

免費送，敬請把握機會，搶得先機！ 

專案目的 

 提供參展廠商實體展示平台，可為展示產品行銷加分。 

 宣揚廠商在相關產業發展的成效，提高品牌能見度與企業形象。 

 增加廠商的交流機會，打造參展宣傳最優勢的交易平台。 

 專案效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每年「高雄自動化工業展」吸引兩萬以上人次參觀，參展廠商可利用參展攤位以及產品

發表平台，發表最新產品、成果及技術，本案具有舉辦展覽、發表會及媒體宣傳等全面性的

活動成效。 

 優惠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參展 3~5攤位，贈送 20分鐘發表時間與 10分鐘 Q&A ； 

 參展 6~9攤位，贈送 40分鐘發表時間與 10分鐘 Q&A ； 

 參展 10攤位以上，贈送 50分鐘發表時間與 10分鐘 Q&A 。 

        即日起接受報名登記，機會有限，先搶先贏！ 

展示時間  2012年 3月 22日(四)～26日(一)，每日 10：00～17：00 

展示地點  高雄凱旋世貿展覽中心 (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 600號) 

展示分區 
 機械設備區、五金暨配組件區、自控檢測區、能源科技區、 

冷鏈物流區、產學合作區、公協會主題區 

發 表 會   產品發表會 

展示地點   高雄凱旋世貿展覽中心研討室 

主辦單位  聯合報系經濟日報 

年度全新企劃 



 

 

 

 

 

報名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公司名稱  公司網址 http:// 

發票抬頭  統一編號         

發票地址 □□□ 

通訊地址 □□□ 

負 責 人  聯 絡 人  

電  話  傳  真  

手  機  E－mail  

參展區別 
□  1.機械設備區    □  2.五金暨配組件   □  3.自控檢測區    □  4.能源科技區     

□ 5.冷鏈物流區     □ 6.產學合作區      □ 7.公協會主題區 

參展產品 
 

 

參展攤位 

請勾選下列項目，並實填攤位數： 

□ 3-5攤 ____________   □ 6-9攤 ____________   □10 攤以上 ____________ 

（每一攤位 3x3m2：NT$25,000 元整，稅外加） 

費    用 新台幣               元 營業稅 5% 元 
基本隔間 

及配備 

□需要  

□不需要 

總    計 新台幣               元 
經濟日報 

經手人 
 員工代號  

公 

司 

簽 

章 

 
負 

責 

人 

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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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 本報名表即為經濟日報收費依據。 

2. 報名時請開立「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」抬頭，101 年 2 月 13

日兌現之支票支付。 

3. 凡完成報名手續之廠商，如因故無法參展，且於協調會召開

前通知主辦單位，除訂金不退還外，餘額以無息退還。如於

本展協調會後退展，主辦單位將扣全額參展費用。 

參展 

公約 

1. 展出期間，參展廠商展品不得提前收拾或撤離展場，凡因展覽需要，所有參展產品進出場須依規定填報，並經主辦單位同意始得進出。 

2. 參展廠商不得將攤位私下轉讓、出租、合併或以非報名時的公司名稱、展品展出。 

3. 參展廠商若因攤位施工不當，致造成展場設施或鄰近參展廠商的展品受到損害，須負完全之賠償責任。 

4. 展出之產品，以參展廠商生產或代理之產品為限，並應與填報之參展產品清單內容相符，若經主辦單位發現有不符展覽主題之產品，即

取消其參展權利，已繳費用不予退還。展品如涉仿冒，廠商應自負法律責任。 

5. 展示會若因不可抗力之因素，如天災、疫情、罷工、國家緊急動員等，致須延期或縮短，主辦單位將不負任何賠償責任。 

6. 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將隨時修改、補充，並向參展廠商說明。 

 

 

記者：  

Tel:         /Fax:         / Email:  


